
委	 	託	 	書	

	敬	復	者：	

	 	 	 	 	 	 	五月三日(星期六)上午十一時二十分舉行之第二十三屆	

	 	第一次會員大會，本人因事不克前往參加。	

	 	 	 	 	 	 	委託本會會員	 	 	 	 	 	 	 	 	 	 	 	 (會員編號：	 	 	 	 	 	 	 )代理與會。	

	

	 	 	 	 	 	 	此致	

	 	 	 	 	 	 	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委託人：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(簽章)	 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(本人)	 	

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受委託人：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(簽章)	

	 	 	 	 	 	 	 	 	 	

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 	民國	 114 年	 	 	 	月	 	 	 	 	日	

	

	備註：	

	 1.委託人及受委託人務必簽章，否則無效。	

	 2.每位會員限受一人委託(不得重複委託或受委託)。	

	 3.受委託者請務必攜帶委託書至本會報到處，以憑辦理。	

 


